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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而作出。

以下為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上海證券交易所
網站 (www.sse.com.cn)所發佈之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對外擔
保公告》。

承董事會命
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李朝春

董事長

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洛陽市，
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朝春先生及李發本先生；非執行
董事為郭義民先生、袁宏林先生及程雲雷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
友貴先生，嚴冶女士及李樹華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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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担保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⚫ 被担保人为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之合营公司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富川矿

业”）。 

⚫ 本次公司向富川矿业提供之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。

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前，公司未向富川矿业提供担保。 

⚫ 本次担保存在反担保情形。 

⚫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，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。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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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9年 5月 17日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拟向合营公司提供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融资担保事宜的

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向其合营公司富川矿业提供总额不超过 8 亿元人民

币的融资担保，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前述担保总额范围内决

定和处理公司为富川矿业的相关融资担保、富川矿业以其持有的上房

沟钼矿采矿权为公司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等事宜，且同意在董事会获

得股东大会以下授权的同时，授权董事长或其转授权人士全权决定和

处理该等授权事宜。具体授权内容为： 

1、授权公司董事会于人民币8亿元（或等值外币）额度内决定并

处理公司对其合营公司富川矿业提供融资担保的相关事宜，该等额度

可滚动循环使用，额度有效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

东大会召开之日； 

2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并实施公司对富川矿业提供融资担保的具

体方案，其中包括单次担保金额、担保期限、担保方式、反担保等具

体事宜； 

3、根据证券交易所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，履行与上述担保事宜 

相关的审批程序（若有），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； 

4、办理与上述担保事宜相关的其他一切事项。 

该等担保构成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项下的

关联交易，公司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上述事项，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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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。上述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1、名称：洛阳富川矿业有限公司 

2、成立时间：2003年 9 月 29 日 

3、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：5,000 万元人民币  

4、注册地址：栾川县城君山东路 

5、经营范围：钼、铁矿采选及产品销售(危险化学品除外)。 

6、股权结构： 

  

7、法定代表人：李春晓 

8、富川矿业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截止 2018 年 12月 31日 截止 2019 年 3 月 31日 

总资产 65,230.70 65,936.98 

总负债 107,907.91 112,155.95 

其中：银行贷款 95,000.00 95,0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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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负债 11,886.27 16,134.31 

净资产 -42,677.21 -46,218.98 

项目 2018 年度 2019 年 1-3 月 

营业收入 0 0 

净利润 -12,018.57 -3,536.83 

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尚未就本次担保签署相关担保文件，具体的

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将根据后续公司与富川矿业的具体商业安排予

以确定。 

四、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

董事会意见：富川矿业作为公司重要合营公司，公司为其商业融

资需求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（或等值外币）额度内的融资担

保，符合富川矿业及公司发展需要，公司可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并控制

相关风险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公司为合营公司富川矿业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

8 亿元融资担保事宜履行的内部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符合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及合营公司发展战略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；因此，独立董事一致同意，公司为富川矿业提供总

额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融资担保、富川矿业以其持有的上房沟钼矿采

矿权(证号：C1000002011073120115610)为公司前述担保提供反担保

的相关事宜，且同意在董事会获得股东大会以下授权的同时，授权董



5 

事长或其转授权人士全权决定和处理该等授权事宜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

截至本公告发布日，按 2019 年 5 月 1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

率中间价，1 美元兑人民币 6.8859 元，1 欧元兑人民币 7.6926 元，1

澳元兑人民币 4.7438 元折算；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44.84 亿

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9.37%，其中，公司对控股子

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97.33 亿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 39.79%。截至本公告发布日，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

情形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九日 


